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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组干〔2021〕21 号 

 

关于方志坚等同志职务职级任免的通知 
 

各街道、区直各单位： 

区党委于 2021 年 7 月 9 日批准： 

方志坚同志任高新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、江海区经济促进

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
党组成员职务、二级主任科员职级； 

免去廖斌同志的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

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 

陈健文同志任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组成员； 

林国忠同志任江海区外海街道党工委委员、三级主任科

员，免去其江海区江南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、三级主任科员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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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； 

免去钟学民同志的江海区外海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、三级

主任科员职级； 

免去赵景康同志的江海区外海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； 

陈耀慈同志任江海区外海街道三级主任科员； 

黄付文同志任江海区礼乐街道党工委委员，试用期 1 年； 

梁颖仪同志任江海区礼乐街道党工委委员，试用期 1 年； 

免去陈荣贵同志的江海区礼乐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； 

张德显同志任江海区礼乐街道四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江海

区礼乐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； 

周柏瑜同志任江海区江南街道党工委委员，免去其江海区

外海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； 

黄镜华同志任江海区江南街道党工委委员，试用期 1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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